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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在直轄市區內，致使工廠、礦場所在地之縣市，取得該類稅金較少。

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，即係透過統籌分配

之方式，合理調劑省市之所得，使較為貧瘠之地區，亦可獲得正常之

經濟發展，以達成全民生活均足之目標，符合憲法第一百四十七條之意

旨。至憲法第一百零九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由省立法並執行或交由縣執

行之省稅，係指依國稅與省縣稅合理劃分之中央立法，已劃歸省自行分

配者而言，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，亦與上開

憲法條文尚無牴觸。

釋字第二三五號解釋（78.3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憲法採五權分立制度，審計權乃屬監察權之範圍，應由中

央立法並執行之，此觀憲法第九十條及第一百零七條第十三款規定自

明。隸屬於監察院之審計部於省（市）設審計處，並依審計法第五條辦

理各該省（市）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中華民國憲法採五權分立制度，監察院為國家最高監察機關，行使

同意、彈劾、糾舉及審計權；而依憲法所定關於中央之事項，由中央立

法並執行之，此觀憲法第九十條及第一百零七條第十三款規定自明。監

察院為行使審計權設審計部，掌理監察院組織法第四條第一項各款所

定之審計事項，審計權既屬於中央權限，審計部組織法第十四條規定：

審計部於各省（市）設審計處，掌理各該政府及其所屬機關之審計事

項。審計法第五條並規定：各省（市）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之審計，

由各該省（市）審計處辦理之，均為建立隸屬於中央之統一審計體系，

以監督各省（市）預算之執行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至憲法第一百

十一條係指憲法第一百零七條至第一百十條未列舉之事項而言，審計權

憲法已明定屬於中央之權限，自無適用該條之餘地。又中央在地方設置

之審計機關，與地方民意機關行使審議決算之審核報告職權時之關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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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決算法第三十一條規定，本應另以法律定之，僅在法律未制定前，準

用現行決算法之規定而已，主管機關應在適當時期訂定地方決算法律，

乃屬當然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二三六號解釋（78.3.1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定：「徵收私有土地後，不依核准計畫使

用，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行使用者，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

價額收回其土地。」所謂「不依核准計畫使用」或「不實行使用」，應

依徵收目的所為土地使用之規劃，就所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觀察之，在

有明顯事實，足認屬於相關範圍者，不得為割裂之認定，始能符合公用

徵收之立法本旨。行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判例及行政院五

十三年六月三十日台五十三內四五三四號令，即係本此意旨，與憲法第

十五條並不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。惟基於憲法

第二十三條、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十四款及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前

段規定之意旨，國家為公用之需要，得依法徵收人民之土地。土地徵收

後，需用土地人，即應在一定期限內，依照核准計劃實行使用，以防止

徵收權之濫用，而保障人民私有土地權益。故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規

定：「徵收私有土地後，不依核准計劃使用，或於徵收完畢一年後不實

行使用者，其原土地所有權人得照原徵收價額收回其土地」。上述規定

所謂「不依核准計劃使用」或「不實行使用」，應依徵收目的所為土地

使用之規劃，就所徵收之全部土地整體觀察之，在有明顯事實，足認屬

於相關範圍者，不得為割裂之認定，始能符合公用徵收之立法本旨。行

政法院六十八年判字第五十二號（行政法院確定判決誤為六十九年判

字第五十二號）判例：「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所謂『徵收私有土地後，

不依核准計劃使用』，係對於所徵收土地之整體不依原核准計劃使用而

釋字第二三六號解釋




